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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动物白胸苦恶鸟（白面鸡）。

律师说法：猎捕1只国家二级保
护野生动物就构成犯罪

海南瑞伊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积祯表示，很多人以
为只有猎捕或买卖数量较多才构成犯罪，这是一个严
重误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
条第一款，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这些动物及其
制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
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陈积祯说，“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
物。该案中的蓝背八色鸫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
物，只要猎捕1只，就构成犯罪。二人还同时猎捕了3
只“三有”动物（即鼬獾、红颊长吻松鼠），这一情节在
量刑时可作为酌情从重的考量因素，体现了其违法行
为的综合社会危害性。

陈积祯提醒，在国家公园内禁止一切形式的猎
捕、杀害野生动物行为。任何人在国家公园内下套、
下夹、下网，一经发现，将依法从严惩处。切勿抱有

“农村抓点野味不算啥”的侥幸心理。在禁猎区、禁猎
期或使用禁用工具捕猎，即便未捕到国家重点保护动
物，也可能构成犯罪；一旦捕到，将面临更严厉的刑事
处罚。如发现违法行为，请及时举报。保护野生动
物，保护国家公园，人人有责。

潜入国家公园放铁夹
猎捕蓝背八色鸫

白沙两男子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获刑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

逮住9只 卖了495元
文昌一男子被罚5400元，逾期未缴被法院准予强制执行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

白面鸡
在乡村田野间，用诱

捕器抓几只鸟，能
有多大事？有人觉得“不就
是几只野鸟嘛”，也有人认
为“在农村抓鸟很正常”，但
法律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
案。文昌市男子黄某因捕获
9 只白胸苦恶鸟（俗称白面
鸡），出售获利 495 元，被文
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罚款
5400元。黄某逾期未缴纳罚
款，执法局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近日，琼海市人民法
院作出行政裁定，准予强制
执行，罚款一分不能少。

2023年2月至3月间，文昌市冯坡
镇某村附近的一片田野里，黄某悄悄布
下了捕鸟网。他瞄准的目标，是一种在
当地俗称白面鸡的野生鸟类——白胸
苦恶鸟。

一个月中，黄某共捕获白胸苦恶鸟
9只，全部卖给了冯坡镇的一家饭店，获
利495元。

他不知道的是，白面鸡早已被列入
《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即“三有”保护动物）。经专业机构鉴
定，每只白胸苦恶鸟的核定价值为300
元，9只鸟的总价值高达2700元。

2024年8月，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在调查后认定，黄某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
相关规定，决定对其作出行政处罚：没
收违法所得495元；处以9只白胸苦恶
鸟总价值2700元 2倍的罚款，即5400

元。该处罚决定书于2024年9月4日
送达黄某。执法局同时告知，如不服处
罚，可在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在6
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然而，黄某既未
复议，也未起诉，更没有缴纳罚款。
2025年3月，执法局再次送达催告书，
黄某依然无动于衷。

2025年4月9日，文昌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向琼海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追缴黄某未履行的罚款5400元。

案情经过：男子诱捕9只白面鸡，换来5400元罚单

法院裁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准予强制执行

琼海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案件后
认为，白胸苦恶鸟（俗称白面鸡）是国家

“三有”保护动物，非国家一、二级重点
保护动物。如在禁猎区、禁猎期猎捕，
使用禁用工具/方法猎捕（如网捕、毒
饵、电击、夜间照明行猎等）或非法猎捕

20 只以上“三有”动物构成犯
罪。黄某在非禁猎区、非禁猎

期、未用禁用工具/方法的前提下，捕捉
9只白胸苦恶鸟，虽不构成刑事犯罪，但
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应被行政处罚。
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
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程序合法，且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查明，黄某在法定期限内既未
申请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经催

告后仍不履行处罚决定。文昌市执法局
申请强制执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的规
定。2025年4月25日，琼海法院作出行
政裁定：准予强制执行文昌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第二项，即
追缴被执行人黄某罚款5400元；并且强
制执行费用由黄某负担。

“很多人以为，只有大熊猫、金丝
猴这些珍稀动物才受保护，这是误
解。”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符雯妃
表示，受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的野生
动物，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地
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有重要生
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即“三有”动物）。

符雯妃说，白胸苦恶鸟虽不属于国
家重点保护动物，但属于“三有”动物，
同样受法律保护。非法捕猎、收购、运
输、出售“三有”动物，都将面临行政处
罚，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九条，非法
猎捕、杀害、出售、购买、运输有重要生
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或
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野生动物价值1
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该案中，9只
白胸苦恶鸟总价值2700元，执法局按2
倍处以5400元罚款，属于法定幅度内
的裁量，合法合理。

符雯妃表示，行政处罚决定一旦生
效，行政机关就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
行。该案中，黄某收到处罚决定书后，
既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
讼，但也没有缴款。行政处罚生效后，
执法部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裁
定准予强制执行，意味着黄某必须缴纳
5400元罚款及执行费用。

“很多人以为‘拖一拖就过去了’，
这是最大的误区。”符雯妃说，“行政处
罚有强制执行力，不履行只会面临更高
的成本。”

律师说法：“三有”动物受法律保护，捕猎即违法

为了吃一口“野味”，白沙黎族自治县的 2 名男子潜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林区放置
了 11 只铁夹。几天后，他们收获了 1 只鸟、1 只鼬獾、2 只松鼠。正当他们心满意足准备回家

“改善伙食”时，被公安民警查获。他们不知道的是，那只鸟名叫“蓝背八色鸫”，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动物。而他们为了吃一口野味，却付出了被刑事处罚的代价。

鸟类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鸟类对于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具有
重要意义。《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规定，每年3月20日
至26日定为海南省爱鸟周。守护飞羽精灵，共筑生态海南。在海南省爱鸟周期间，本
报选取2个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以案警示，普及狩猎、买卖野生鸟类可能构成犯罪的相
关法律法规，增强全民爱鸟护鸟意识，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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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经过：两男子在国家公
园设铁夹捕获4只野生动物

2021年1月12日，白沙黎族自治县的唐

某、林某二人，为了“吃顿好的”，将事先购买的

11只铁夹放置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

岭林区内。铁夹是一种法律明令禁止使用的

猎捕工具。它们的齿牙锋利，一旦有动物经过

触发，就会被死死夹住，无法挣脱。

1月19日，二人返回放置铁夹的地点查看

“战果”。他们发现，铁夹捕获到的1只狸类动

物、1只鸟类动物、2只松鼠类动物，都已死

亡。二人将4只动物装入随身携带的包内，重

新布置好铁夹后返回。

在返回途中，唐某被公安民警查获，林某

逃脱。次日，林某主动到霸王岭林区森林公安

局投案自首。经鉴定，他们猎捕的4只动物

中：1只蓝背八色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名录》，属国家Ⅱ级保护物种；1只鼬獾、2

只红颊长吻松鼠，均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

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

动物名录》（即“三有”动物）。

2021年5月，唐某、林某自愿签署了《认罪

认罚具结书》，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对唐某、

林某提起公诉。

法院判决：构成危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缓刑并处
罚金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发
生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林区内，国家公园
是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实行最严格的
保护。在国家公园内猎捕、杀害野生动物，不仅
是违法行为，更是对国家生态安全的严重破
坏。唐某、林某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法猎
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蓝背八色鸫1只，其行
为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此外，二
人还非法猎捕“三有”动物3只，依法应予惩处。

法院认为，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系坦白；
林某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系自首；二人均自愿
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综合二人的犯
罪事实、情节及社会危害性，法院决定对其宣
告缓刑。

2021年 10月11日，省二中院作出判决：

唐某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2000元；林某

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2000元；作案工具

铁夹11只，依法予以没收；扣押的4只野生动

物死体，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看到有人售卖野生画眉鸟
如何核实并举报？

五指山周先生咨询：我在当地花鸟市场看到有人售卖画眉
鸟，卖家称“人工繁殖，合法出售”。但我了解到画眉是国家二级
保护野生动物，人工繁殖须有许可证。请问，我怀疑卖家在非法
售卖野生画眉鸟，应如何核实并举报？

解答：画眉鸟于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人
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批准，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任何出售行为
也须取得专用标识，保证可追溯。无证出售或来源不明均属违法。

你可以要求卖家出示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若无即涉
嫌非法买卖；也可拨打12315或向当地林业部门、公安机关举报，
提供具体摊位位置、售卖鸟类种类等信息。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
一条，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
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破坏鸟巢掏鸟蛋是否违法？

海口王女士咨询：我带孩子到公园游玩，发现几名青少年攀
爬树木，从鸟巢中掏取鸟蛋，鸟巢被毁坏，亲鸟在空中哀鸣盘
旋。我上前制止，对方称“就是玩玩，又没犯法”。请问，破坏鸟
巢掏鸟蛋是否违法？我该向谁反映？

解答：破坏鸟巢、掏取鸟蛋的行为已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
根据该法第二十四条，禁止破坏野生动物巢穴、卵。无论鸟蛋所
属鸟类是否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在禁猎期、禁猎区或者使用
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可
构成非法狩猎罪。鸟巢是鸟类繁殖的重要场所，破坏行为直接影
响鸟类种群繁衍。

你可立即制止并拍照录像取证，记录涉事人员体貌特征；联
系公园管理处，要求其加强巡查管理；向当地林业部门或公安机
关举报，提供具体时间、地点及证据；若在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
等保护地内发生，还可向保护区管理机构举报。

购买鸟类集中放生祈福是否合法？

三亚白先生咨询：我从新闻中看到，在某地举办的“祈福放
生”活动中，有人购买大量鸟类（包括麻雀、斑鸠及部分外来物
种）集中放生。放生后，许多鸟因不适应环境当场死亡。请问，
这种放生活动是否合法？

解答：不当放生行为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生物安全法。根
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八条，任何组织和个人将野生动物放生
至野外环境，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不得干
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产，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随意
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外来物种放生还可能违反生物安全法，对当地
生态造成不可逆破坏。

如果看到类似活动，你可现场劝阻并告知组织者不当放生的
法律后果；也可拨打12345举报，要求林业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到
场制止并依法处理；若发现因放生导致鸟类死亡或生态危害，可
向检察机关举报，符合条件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散养家猫捕鸟是否违法？

昌江刘先生咨询：我居住的小区有多只散养家猫，经常在绿
化带、灌木丛中捕杀麻雀、白头鹎等野生鸟类。我多次提醒猫主
人将猫圈养，对方称“猫抓鸟是天性，管不了”。小区物业也表示
无权干涉。请问，散养家猫捕鸟是否违法？我该如何推动解决？

解答：散养家猫捕杀野生鸟类的行为，虽直接责任在动物，但饲
养人因未尽到管理义务，可能需承担相应责任。根据野生动物保护
法第六条，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
禁止违法猎捕野生动物、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家猫虽非野生动物，
但其捕杀行为客观上造成了野生鸟类死亡的后果。若捕杀的鸟类属
于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即“三
有”动物），则饲养人的管理失职间接助长了违法行为的发生。

你可向物业公司正式发函，要求其履行小区公共区域管理职
责，对散养家猫行为进行劝阻、制止，并在小区内开展文明养宠宣
传；也可向城市管理执法部门或街道办事处举报，要求对散养家猫
且拒不改正的饲养人进行处罚；若小区内野生鸟类数量因猫捕杀
明显减少，可向林业部门反映，请求其对小区及周边鸟类栖息地进
行保护指导；另外，还可以联合其他爱鸟业主，推动业委会制定小
区文明养宠公约，明确猫只不得散养、外出需佩戴牵引绳等规定。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动物蓝背八色鸫。


